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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江晓鸥、张建勤、陈蕙颖、黄仕诚、丁英富、李玉香、陈子斌、黄文伟、王东

凉、高源、吴静、杨涛、赵易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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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食品企业航机员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食品企业航机员基本原则、岗位资质要求、岗位职责要求、岗前要求、作业技术

指标要求、操作要求及检查等。  

本标准适用于航空食品企业为航空器提供随机供应物品保障的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08 高处作业分级  

GB/T 28591 风力等级 

GB 31641 航空食品卫生规范  

CCAR-140 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CCAR-300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  

CCAR-329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CCAR-343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CCAR-398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  

CCAR-331SB-R1 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  

AC-121-101R1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航空卫生工作要求 

AC-121/135-FS-2008-26 关于航空运营人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AC-140-CA-2019-01 运输机场航班保障专用设备操作人员配置指南（试行）  

AP-140-CA 机场外来物管理规定  

MH/T 6016 航空食品车  

中国气象局令 第16号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31641中界定的术语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上供应品 

供航空旅客及机组人员在民用航空器上使用的服务用品（具）。 

3.2 航空食品车 

在民用机场内使用，为航空器上的旅客和机组工作人员配送食品的地面专用设备。  

3.3 餐车 

用于承载航空食品或机上供应品等服务机上旅客的轮式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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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箱 

用于承载机上供应品等服务机上旅客物品的箱式运输工具。 

3.5 烤箱架 

用于承载冷链热食食品的层架式装配工具。 

3.6 外来物（FOD） 

飞行区内可能会损伤航空器、设备或威胁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客生命安全的外来物体，以下简称“FOD”。 

  [AP-140-CA 1.4.2] 

3.7 高处作业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或2米以上有可能在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GB/T 3608 3.1] 

4 基本原则 

4.1 航空食品企业应建立航机员安全操作规程并监督落实，有效控制操作人员和航空食品的配送过程

产生的风险。航空食品企业启用新机型、新航空食品车等新设备，应按照 AC-121/135 启动风险管理，

全面评估操作规程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确保新项目运行风险可控。  

4.2 航空食品企业用于航空器保障的航空食品车应符合 MH/T 6016 的标准。 

4.3 航机员卫生规范和航空食品的配送过程应符合 GB 31641 要求，遵守 CCAR-331SB-R1 等文件要求。 

5 岗位资质要求 

5.1 应通过民用机场运行安全、食品生产及配送、食品车指挥作业等相关知识的初训，且每年应不少

于 1 次的复训。培训及考核内容应符合 CCAR-140。 

5.2 应取得当地制证机构颁发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 

6 岗位职责要求 

6.1 应完成责任航班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的配送以及回收服务保障，以确保航班正常。 

6.2 应负责责任航班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配送过程的相关安全保障工作。 

6.3 应负责责任航班保障的相关信息传递。 

6.4 应负责航空食品车作业的指挥，按照航空食品车既定操作规程做好辅助性安全工作。 

6.5 应根据航空食品企业的既定规程，完成保障过程的其他操作。 

6.6 应按照保障规程做好或协助做好各种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 

7 岗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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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应确保航机员未患有影响安全操作的疾病，并禁止服用有影响安全操作的药物或饮用含酒精的饮

料。 

7.2 应根据 CCAR-140 要求穿着带有反光标识的岗位制服。 

7.3 应检查和测试对讲机等无线设备，以确保航班保障信息传递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8 作业技术指标要求 

   表1 给出了航机员作业质量技术指标要求。 

表 1 航机员作业质量技术指标 

作业类型 航空食品车与

航空器机身最

外沿的距离 

航空食品车静

止状态下轮挡

与轮胎的距离 

航空食品车车

厢上升后平台

与机舱门槛下

的距离 

伸出的航空食

品车平台前端

与航空器门槛

外沿的距离 

航空食品车撤

离航空器时指

挥员与航空食

品车的距离 

常规值 60厘米 2厘米 20厘米 15厘米 300厘米 

允许偏差值 ±10厘米 ±1厘米 ±10厘米 ±5厘米 ±100厘米 

9 操作要求 

9.1 食品车装车前的安全检查要求 

9.1.1 航机员应确认航空食品车厢内安全、无异物； 

9.1.2 航机员应确认随车轮挡、航空食品车过渡踏板、门锁及餐车绑带等附件完整、有效。 

9.2 航空食品车车厢门的操作要求 

9.2.1 航机员在开启航空食品车车厢门前应确认车厢门及锁栓安全有效。开启时应轻拉轻放，以免对

自身或设备造成伤害。 

9.2.2 关闭航空食品车厢门时应确认门栓扣环处于安全状态；在车厢内关闭车门应栓锁限位销，以防

弹起；在车厢外关闭车门应及时上锁。  

9.2.3 当航空食品车运载航空食品或机上供应品时应按照 CCAR-343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

卫规则》要求，在运输全程锁闭并加封有编号的签封。  

9.2.4 在操作航空食品车厢门时应遵循“开前闭后、开后闭前、前后不通透”的原则。机坪内禁止在

一端车厢门未完全闭合、上销的情况下，开启另一端的车厢门。 

9.3 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地面交接要求 

9.3.1 航机员应根据承接的航班保障任务，确认责任航班的航班号、飞机机型、飞机机号、保障时间、

停靠机位、起飞时间等信息。  

9.3.2 应与交接人员核对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和服务用具的品类、数量等信息。  

9.3.3 应检查、确认餐车等运载器具内无异物，轮式用具刹车性能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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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交接过程控制应满足 GB 31641 的相关要求。  

9.3.5 交接完毕应按照 CCAR-343 要求，在餐车上加签封，签封应当有编号。 

9.4 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装配要求 

9.4.1 交接后航空食品企业应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并采用有效的连接方式，确保航空食品

安全、平稳地进入航空食品车车厢。  

9.4.2 应确认航空食品车车厢内所有轮式用具处于制动状态。绑好航空食品车厢绑带，确保车厢内物

品在车辆行驶中稳固，不随意移动。  

9.4.3 应确认交接现场无遗漏保障物品，杜绝少配、错配、漏配送现象。  

9.4.4 航空食品车发车前航机员应再次确认责任航班的航班号、飞机机型、飞机机号、停靠机位、起

飞时间等信息，并在保障期间与保障信息传送岗位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传递。  

9.4.5 航机员在配送过程中应符合 CCAR-343 的要求。 

9.5 上、下航空食品车操作要求 

9.5.1 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航空食品车型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航机员上、下航空食品车的操作规程。  

9.5.2 航机员上下航空食品车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遵循抓紧踏稳、安全攀爬的原则；  

b) 避免在航空食品车厢升降的过程上下航空食品车；  

c) 尽可能避免从航空食品车的左右侧上下航空食品车。 

9.5.3 航机员起身离开驾驶室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侧身面向驾驶室，左手抓住驾驶室扶手，右手扶住已打开的车门，右脚踩稳脚踏板，稳步退出

驾驶室；  

b) 最后一位航机员离开驾驶室，应随手关闭打开的驾驶室门。 

9.5.4 航机员攀上航空食品车厢内时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一手抓紧车厢扶手，另一手抓紧航空食品车厢门扶手，单脚踏稳车梯，交替上爬；  

b) 到达恰当高度，一手抓住厢门把手，另一手抓航空食品车车厢门框扶手，拉至顶置点后再进入

车厢内；  

c) 待航机员全部进入车厢，最后一位航机员应随手关闭车厢门，扣好安全装置。 

9.5.5 下车时航机员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面向车厢，抓紧车厢扶手，脚踩车梯踏稳，退离车厢；  

b) 最后下车人员下车时应关闭车厢门；  

c) 严禁跳跃式下车。 

9.6 航空食品车靠机和撤离指挥要求 

9.6.1 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不同的运行保障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指挥规程。航机员在机坪作业时应严

格遵守 CCAR-140、CCAR-331SB-R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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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航空食品车靠机和撤离过程中一般由 2 人协同完成。 

9.6.3 航空食品车到达保障机位在点试刹车位置停车，航机员下车后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再次核对保障机号；  

b) 确认航空食品车靠近航空器的条件，遵守“九不指挥”原则。即：航空器发动机不关闭不指挥，

航空器防撞灯不关闭不指挥，航空器轮挡未按规范放置不指挥，廊桥、客梯车（工作梯）未靠

接不指挥，航空食品车行驶路线有障碍不指挥，航空食品车轮挡不到位不指挥，航空食品车移

动平台不在安全位置不指挥，航空食品车护栏未完全回收不指挥，航机员站立位置不准确不指

挥。 

9.6.4 航空食品车完全符合靠近航空器的条件后，航机员应按航空食品企业制定的相应安全指挥规程

进行指挥，指挥动作应果断、清晰、意图明确。  

9.6.5 当航空食品车上方最前沿的橡皮防撞圈距航空器舱门下沿最外侧的切线 60±10 厘米处时，航机

员示意航空食品车驾驶员停车。当航空器舱门门槛低于航空食品车移动平台时，一般应等待舱门开启后

再靠机。  

9.6.6 指挥人员不应在航空食品车轮挡或本人未到规范位置前边走边指挥。  

9.6.7 保障工作结束，航空食品车应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按以下要求撤离航空器： 

a)  航机员站立于航空食品车车厢的左后方约 3 米处、航空食品车驾驶员后视镜可视范围内，仔细

观察航空食品车后周围环境；  

b) 确保航空食品车撤离航空器的通行区域安全无障碍物后，面对航空食品车，指挥航空食品车撤

离，并保持于航空食品车车厢的左后方约 3 米驾驶员后视镜可视范围随车移动。直到航空食品

车驾驶员停止航空食品车倒车动作，方可停止指挥动作。 

9.6.8 航机员在指挥航空食品车实施靠接航空器或倒车时，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必须到达指定的指挥位置并确认航空食品车前（或后）方无阻碍后，方可实施指挥动作；  

b) 指挥动作要明晰、准确；  

c) 指挥倒车的过程，应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快速向倒车预定的运行轨迹方向移动，并确保航空食品

车运行范围内安全无阻；  

d) 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应立即采用停车动作，示意航空食品车驾驶员停车以外，通常情况下的指挥

动作应是不间断的，直到航空食品车停稳后停止指挥动作； 

e) 严禁在指挥航空食品车撤离过程中随意中断指挥动作或不紧随航空食品车移动。 

9.6.9 当发现后方有障碍物或者航空食品车不宜继续后退的情况时，应及时示意停车。若事发紧急，

航机员应采取包括拍打车厢厢体在内的所有果断措施及时制止航空食品车驾驶员停止后退动作。 

9.7 航空食品车轮挡的使用和操作要求 

9.7.1 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航空食品车的实际情况制定轮挡的规格和使用规范。一般情况下，航空食

品车轮挡应设计为等腰三角形横向柱体形状。长度应不小于 28 厘米；三角柱体最小锐角端与触接地面

的垂直高度应不小于 10 厘米。 

9.7.2 航空食品车轮挡的使用应在指挥人员到达指定位置后。遇有提拿轮挡和指挥人员分工协作的，

负责提拿轮挡的航机员应按以下要求将轮挡放置在航空食品车的前轮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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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待航空食品车停稳后，将轮挡紧贴车轮放下挡住车轮，轮挡与车轮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 2 厘米。

当航空食品车支脚放下轮胎上升后，允许轮挡与车轮出现大于 2 厘米的距离；  

b) 保障工作结束，负责提拿轮挡的航机员应站立到航空食品车轮档位置。当航空食品车撤离航空

器不小于 2米后，即可收回轮挡，并沿着车辆退离路线离开停车区域；  

c) 严禁航空食品车未有明显的退后动作前收回轮挡；  

d) 在提拿轮挡退离过程中，应注意观察车辆右侧是否有妨碍航空食品车安全退离的障碍物，并留

意和确保航空食品车退离时的运行范围内没有异物（FOD）滞留机坪。 

9.8 航空食品车支腿控制装置的操作要求 

9.8.1 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航空食品车支腿控制装置操作规程。  

9.8.2 航机员在打开航空食品车支腿控制装置前应检查和确认航空食品车所有支腿位置及周围无人员

站立或可能压到井盖等情况，以规避放支腿带来的风险。  

9.8.3 按下收、放支腿按钮时，力度应均衡、适中，直到支腿完全到位、指示灯亮起后，方可停止操

作动作。  

9.8.4 操作完毕应及时关闭控制装置面板。 

9.9 航空食品车车厢内控制装置的操作要求 

9.9.1 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航空食品车车厢内控制装置的操作规程。  

9.9.2 航机员在按下航空食品车车厢内控制装置的按钮前应检查护栏和过渡踏板是否在安全位置，核

对操作按钮正确。  

9.9.3 如出现紧急情况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按下紧急熄火按钮开关。  

9.9.4 在操作航空食品车厢升或降的整个过程中应切实遵守“六个严禁”：严禁打开固定平台上的栏

杆，严禁错按按钮，严禁同时启动移动平台，严禁其他人员、物品超出车厢范围内或滞留在平台上，严

禁人员攀爬车梯，严禁关闭航空食品车厢前门。  

9.9.5 待车厢升至机舱门槛下大约 20 厘米的高度时应释放车厢上升操作按钮，停止上升动作。  

9.9.6 当车厢升至机舱门槛下 20 厘米的高度后应检查航空器舱门及其四周有无明显凹坑、刮痕等异常

现象。若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报告现场机务人员和上级单位并等待下达后续保障指令。  

9.9.7 舱门尚未开启前不应在未经授权擅自开启航空器舱门。  

9.9.8 航空器舱门完全打开，航机员应按下伸平台按钮开关，启动伸缩或左右移动平台，调整平台距

航空器舱门槛下沿 15±5 厘米处。  

9.9.9 若伸出的小平台与航空器机身距离过大需要调整时应将小平台完全收回后再调整高度。不应在

未完全收回小平台的情况下调整高度，应遵守先升起后接近和先撤离后放下的规定。  

9.9.10 结束机上配送作业后，航机员开始操纵航空食品车下降前，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收好护栏、固定或锁销到位；  

b) 检查航空食品车周围的环境，确认车厢下方及剪刀组之间无人员及无障碍物；  

c) 平台上过渡踏板等已收好；  

d) 车厢与平台间的物品无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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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车厢内所有物品已扎紧系稳（轮式用具已踩下刹车）；  

f) 所有保障人员已进入车厢内；  

g)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按下降车厢按钮开关使车厢下降到位。  

9.10 航空食品车过渡踏板的操作和使用要求 

9.10.1 航机员在完成航空食品车与航空器舱门的靠接操作、拉出护栏并锁定稳妥后应在航空器舱门与

航空食品车的间隙处放置过渡踏板。  

9.10.2 过渡踏板应采用防滑性强、质地轻便、承重力足够的金属材质制作，中部凸起并钝角向两端垂

延，形成自然弧面。具体设计尺寸参见资料性附录 A。  

9.10.3 航机员在放置过渡踏板时应轻拿轻放，以免碰撞航空器。  

9.10.4 航机员在放置或收回过渡踏板的过程中应高度警惕和时刻注意航空食品车与航空器门槛间的

距离风险，以免踩空。航空食品企业应对航机员在铺设或收回过渡踏板的过程进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

佩戴安全带。 

9.11 航空食品车护栏的操作要求 

9.11.1 航空食品车与航空器对接完毕，航机员应打开两侧安全栏杆，插下两边护栏固定插销，拉出伸

缩栏杆到距航空器最近位置 15 厘米处停下。伸缩栏杆有限位销装置的，应锁定限位装置。  

9.11.2 航机员不应存有任何依、靠、趴等附力于航空食品车栏杆的行为。  

9.11.3 回收护栏时应取出平台安全栏杆上固定销，将栏杆往后拉到底并且固定住（有折叠栏杆的，应

将栏杆活动端收回并固定）。 

9.12 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装机、回收作业要求 

9.12.1 航空食品企业应制定（或根据服务单位提供的）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装机图，确保航机员在

实施保障作业时严格遵照装机图将保障物品摆放到规定位置。  

9.12.2 航机员在机上配送过程中，一次应只推送 1 部餐车（1/2 餐车可 1 次推 2 部，中间连接部位必

须用手抓紧，确保安全）；提拿标准箱在机上行走时，航机员应纵向提拿标准箱，不得置于身体的左右

侧配送，以免碰撞机上设备。  

9.12.3 配送过程中应确保轻质易飘浮物品对机坪不带来安全风险。不得将纸张、塑料袋等轻质易吹落

物品单独放置航空器内。必须放置的应采用捆扎或以较重物品施压等措施。 

9.12.4 在通过航空食品车与航空器之间应铺设过渡踏板；通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板）、沟槽时，应双

手抓紧餐车，缓慢、平稳通过。不应在未铺垫踏板的情况下强行将配送物品拖、拉、抬入（出）航空器，

不应让餐车脱离操作者使其自行滑（溜）动。  

9.12.5 在配送过程中，航机员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注意轻装轻卸，端正摆放，不得强行跨越台阶、地面沟槽或其他障碍物，不得出现抛、扔、拖、

拉等贪快偷步现象；  

b) 保证配送物品与机上设备留有不小于 5 厘米的距离，以免碰撞客舱设备；  

c) 在推车行走时，小推车上不得堆放过高物品，以免遮挡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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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6 使用机上烤箱发现有油渍溢出时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清理。在回收航空器烤箱内的烤箱

架时，航机员应佩戴棉质手套，以免烫伤。  

9.12.7 保障物品全部到位后，航机员应确认已装配进入餐车位内的餐车已踩刹车，餐车、烤箱或标准

箱位置的门（或限位销、扣等设备）已关闭到位。  

9.12.8 航机员在保障完毕、航空食品车撤离之前应根据配送物品或设备的数量进行检查和核对。  

9.12.9 航机员在运送回收物品到航空食品车厢前应检查小餐车、标准箱的门是否关妥、锁闭（扣），

装有各种用具（品）袋子的底部是否破损、提手是否牢固。  

9.12.10 物品运送到航空食品车厢后应确认餐车等带有轮子的设备已经刹车、稳固、绑定。  

9.12.11 物品回收完毕，航机员应确认机上餐车、烤箱或标准箱等位置的门（或限位销、扣等设备）

已关闭复位。 

9.13 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机上交接要求 

9.13.1 航机员装机完毕应协同当班机组人员对机上保障物品进行逐一核对，确认无误后双方在交接单

据的相应区域签字。  

9.13.2 机上交接应符合 GB 31641 和 CCAR-343 的相关要求。 

9.14 航空器黄色警示带的操作要求 

9.14.1 完成航空食品车对接航空器的操作后，航机员应拉出航空器黄色警示带，并顺从警示带回缩方

向，将航空器黄色警示带放到顶置位置。不应中途放手任由航空器黄色警示带自行回缩。  

9.14.2 保障任务结束、操作航空食品车厢下降前，航机员应拉出、有效扣上航空器舱门侧边的黄色警

示带后，方可撤离。 

9.15 航空器服务门的操作要求 

9.15.1 授权航机员操作航空器服务门的航空食品企业应根据不同机型制定相应的培训和操作流程。  

9.15.2 未经培训、考核合格和被授权的航机员，不应从事航空器服务门的开启和关闭作业。 

9.16 冰块的配备操作要求 

9.16.1 配备或取用冰块前，航机员应检查容器、用具洁净无污染，盛装冰块的容器应密封、保温性能

强。 

9.16.2 自制冰机取冰块时，航机员应佩戴一次性口罩、手套和帽子，做好卫生防护措施。  

9.16.3 冰块的取用和配送过程应符合 GB 31641 要求。 

9.17 特殊天气下的操作要求 

9.17.1 遇有大风天气，航机员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通过航空器舱门至航空食品车厢的过程中应小心谨慎，不得盲目走出车厢或航空器。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应抓住栏杆或附属物确认安全；  

b) 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严禁将烤炉架、标准箱、配备袋等物品放置到餐车上实施保障。确因需

要放置的，必须用绑绳扎紧绑牢，以防高空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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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放置通道过渡踏板时应 2 人同时操作。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的情况下不应 1 人手提放置踏板，

以防侧风导致危害；  

d) 若风力过大（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或平均风力达 8 级以上，或者阵风 9 级以上；收到台风

蓝色预警信号，或者24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

或者阵风 8级以上），应及时按照单位的既定规程报告并请求同意暂停作业。 

9.17.2 遇有雨雪天气，未经授权开关航空器舱门的航机员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在拉上黄色警示带后、操作航空食品车撤离前，应提醒机上机组人员及时关闭航空器舱门；  

b) 机组未登机的，应通知现场机务人员及时关闭航空器舱门；  

c) 现场没有机务人员的，应通过第三方协调机务人员关闭航空器舱门；  

d) 雨雪过大的（收到黄色预警），应及时按照单位的既定规程报告并请求同意暂停作业；  

e) 避免航空器舱门长时间未关闭而导致雨雪入侵航空器内。 

9.17.3 接到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应及时按照单位的既定规程报告并请求同意暂停作业，尽快进入廊桥、

车内、航空器内进行躲避。  

9.17.4 在大雾、夜间等能见度低的状况下指挥航空食品车，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示意航空食品车驾驶员开启航空食品车尾灯和应急闪光灯，仔细观察航空食品车后的周围环境

以及自身退离路线安全无障碍物之后，方可指挥航空食品车靠接或撤离；  

b) 收到大雾红色预警信号应及时按照单位的既定规程报告并请求同意停止作业。 

10 检查 

10.1 岗位资质检查 

10.1.1 对航机员相关知识培训和考试记录的核查每年应不少于一次。 

10.1.2 现场核实航机员保障任务时是否随身佩戴机场控制区通行证。 

10.2 岗位职责检查 

10.2.1 现场核实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的配送和回收服务保障工作的准确性和正常性。 

10.2.2 现场核实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的配送过程的安全性。 

10.2.3 现场核实航班保障相关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10.2.4 现场核实食品车作业指挥操作规程的安全性。 

10.2.5 现场核实是否按企业规程完成相应操作。 

10.2.6 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做好各种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 

10.3 岗前要求检查 

10.3.1 现场查看航机员的精神状态，并进行酒精测试检查或抽查酒精测试记录。 

10.3.2 现场核实是否穿着反光标识的岗位制服。 

10.3.3 现场验证无线设备是否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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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作业技术指标检查 

现场勘查各项作业距离是否符合作业质量技术指标要求。 

10.5 操作要求检查 

10.5.1 现场核实是否落实食品车装车前的安全检查要求或查验安全检查记录。 

10.5.2 现场核实是否落实航空食品车车厢门的操作要求，运输全程是否锁闭并加封有编号的签封，操

作时是否遵循“开前闭后、开后闭前、前后不通透”的原则。 

10.5.3 现场核实是否落实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地面交接要求，核查运载器具安全状态的符合性，

抽查编号签封等相关安全记录。 

10.5.4 检查相应操作规程的文件，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落实航空食品和机上供应品的装配要求。 

10.5.5 检查航机员上、下航空食品车操作规程的文件，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落实上、下航空食品车的

操作要求。 

10.5.6 检查安全指挥规程的文件，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落实航空食品车靠机和撤离指挥要求。 

10.5.7 现场勘查轮档的规格及航机员使用规范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10.5.8 检查航空食品车支腿控制装置操作规程的文件，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落实要求。 

10.5.9 检查航空食品车车厢内控制装置操作规程的文件，现场核实是否按规程落实要求。 

10.5.10 现场核实航空食品车过渡踏板的操作和使用是否安全可靠。 

10.5.11 现场勘查航空食品车护栏距航空器的位置是否安全，人员是否存在倚靠栏杆的行为，回收的

护栏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10.5.12 现场核实航机员在装机或回收时是否符合安全作业要求。 

10.5.13 现场核实是否进行机上交接，或抽查交接记录。 

10.5.14 现场核实航空器黄色警示带操作是否规范。 

10.5.15 现场核实是否存在非授权或未经培训考核即操作航空器服务门的行为。 

10.5.16 现场核实冰块取用和配备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10.5.17 现场核实特殊天气下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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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过渡踏板设计指南 

A.1 过渡踏板设计尺寸 

A.1.1 过渡踏板的长度宜不少于150厘米，宽度宜不少于60厘米，厚度宜足够承重并大于通行人员和保

障物品的重量需要。过渡踏板两边宜装有不少于10厘米的护墙，护墙上端设置不少于2.5厘米的折沿；

中部凸起并钝角向两端垂延，形成自然弧面，弧面最高点离地水平面不少于10厘米；过渡踏板边缘应经

过打磨，避免给操作者带来伤害。 

A.1.2 为有效防止过渡踏板移位宜在过渡踏板一端的底部设置3-5厘米长的限位栓（销）。限位栓（销）

需采用质地坚固、耐磨性能较强的材料固定于过渡踏板上。在航空食品车左右移动平台靠左侧距边缘约

40厘米（右侧约50厘米）、前端距边缘25厘米和35厘米处，各向右取一条长约10厘米、宽约1.1厘米的限

位槽（取沟槽前，应避开平台下方背面的承重条），在铺设过渡踏板时，将限位栓（销）置于平台限位

槽内。 

A.2 过渡踏板设计图样（单位：mm） 

图A1给出了过渡踏板的整体设计样图。 

 

 

图A1 过渡踏板的整体设计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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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给出了过渡踏板横截面的示意图。 

 

图A2 过渡踏板横截面的示意图 

 

 

图A3给出了过渡踏板背面的示意图。 

 

图A3 过渡踏板背面的示意图 

 

 

图A4给出了过渡踏板定位销的示意图。 

 

图A4 过渡踏板定位销的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